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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要  

配 合 民 國 8 7 年 新 放 流 水 標 準 之 實 施，內 埔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廠 正 積 極

進 行 功 能 改 善 工 程 工 作 ， 由 於 其 承 受 水 體 東 港 溪 屬 於 水 源 水 質 水 量 保 護

區 ， 放 流 水 標 準 中 特 別 規 定 排 放 水 質 亦 須 符 合 氮 磷 限 值 之 標 準 ， 因 此 ，

經 可 行 性 分 析 後 ， 本 廠 生 物 硝 化 處 理 單 元 將 保 留 既 有 的 旋 轉 生 物 圓 盤

( R B C )，另 配 合 使 用 M o d i f i e d  L u d z a c k - E t t i n g e r  P r o c e s s ( M L E )而 設 置 一 系

列 缺 氧 及 曝 氣 生 物 反 應 池 ； 本 廠 除 磷 單 元 則 使 用 以 多 元 氯 化 鋁 做 為 混 凝

劑 之 三 次 混 凝 沉 澱 池 。 內 埔 污 水 處 理 廠 在 原 二 沉 池 所 改 裝 之 缺 氧 池 之

後 ， 設 置 一 污 水 加 壓 站 ， 將 後 續 單 元 水 位 提 升 至 地 面 ， 使 得 硝 化 循 環 液

( N R C Y )及 迴 流 污 泥 ( R A S )可 以 重 力 方 式 迴 流 至 缺 氧 池 ， 因 此 節 省 了 工 程

費 、 用 地 、 泵 站 之 維 護 費 ； 惟 相 對 的 ， 其 操 作 電 費 則 將 增 加 。 為 配 合 本

功 能 改 善 工 程 之 土 地 需 求 ， 既 有 效 率 不 佳 之 三 沉 池 、 快 濾 池 、 及 佔 地 較

廣 之 貯 水 池 與 部 份 乾 燥 床 等 須 加 以 拆 除 ， 以 期 有 較 佳 之 廠 區 配 置 方 式 。

文 中 亦 介 紹 了 影 響 處 理 效 果 之 操 作 控 制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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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
T o  c o m p l y  w i t h  t h e  1 9 9 8  R . O . C .  E P A ’ s  E f f l u e n t  S t a n d a r d s ,  N e i p u  

I n d u s t r i a l  P a r k  W a s t e w a t e r  T r e a t m e n t  P l a n t  ( W W T P )  i s  a c t i v e l y  

u n d e r t a k i n g  f a c i l i t y  i m p r o v e m e n t .   B e c a u s e  i t s  r e c e i v i n g  w a t e r  b o d y ,  

T o n g k o n g  R i v e r ,  i s  w i t h i n  t h e  w a t e r  r e s o u r c e ,  w a t e r  q u a l i t y  a n d  w a t e r  

q u a n t i t y  p r o t e c t i o n  a r e a ,  t h e  t r e a t e d  e f f l u e n t  m u s t  m e e t  t h e  n i t r o g e n  a n d  

p h o s p h a t e  d i s c h a r g i n g  l i m i t s  a c c o r d i n g  t o  t h e  E f f l u e n t  S t a n d a r d s .   A  

f e a s i b i l i t y  s t u d y  w a s  p e r f o r m e d  t o  a s s e s s  t h e  t e c h n o l o g i e s  r e q u i r e d  t o  

m e e t  t h e  S t a n d a r d s .   T h e  p l a n t  w i l l  k e e p  i t s  e x i s t i n g  R B C  u n i t s  a n d  a d d  

t h e  M o d i f i e d  L u d z a c k - E t t i n g e r  P r o c e s s  ( M L E )  b y  a d d i n g  a n o x i c  a n d  

a e r o b i c  b i o r e a c t o r s  f o r  r e m o v i n g  n i t r o g e n  i n  t h e  w a s t e w a t e r .   T o  

r e m o v e  p h o s p h a t e ,  t h e  p l a n t  w i l l  u s e  p o l y - a l u m i n u m  c h l o r i d e  i n  t e r t i a r y  

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 t a n k s  a s  c o a g u l a n t .   N e i p u  W W T P  a d d s  a  b o o s t e r  

p u m p i n g  s t a t i o n  d o w n s t r e a m  o f  t h e  r e t r o f i t t e d  a n o x i c  t a n k s  t o  r a i s e  t h e  

h y d r a u l i c  p r o f i l e  o f  t h e  s u c c e e d i n g  t r e a t m e n t  u n i t s ,  e . g . ,  a e r a t i o n  t a n k s ,  

s e c o n d a r y  c l a r i f i e r s ,  t e r t i a r y  c l a r i f i e r s ,  e t c . ,  t h e r e b y ,  t h e  N R C Y  a n d  

R A S  s t r e a m s  c a n  d i s c h a r g e  b y  g r a v i t y  t o  t h e  a n o x i c  t a n k s .   B y  d o i n g  

t h i s , 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c o s t ,  l a n d  u s e  a n d  m a i n t e n a n c e  c o s t  o f  p u m p i n g  

s t a t i o n s  a r e  r e d u c e d ,  h o w e v e r ,  p o w e r  c o n s u m p t i o n  i n c r e a s e s .   F o r  a  

b e t t e r  p l a n n i n g  o f  t h e  n e w  t r e a t m e n t  u n i t s ,  s o m e  e x i s t i n g  

p o o r -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n d  l a r g e  l a n d  a r e a - o c c u p y i n g  f a c i l i t i e s ,  e . g . ,  t e r t i a r y  

c l a r i f i e r s ,  f i l t r a t i o n  t a n k s ,  p o l i s h i n g  p o n d s  a n d  p a r t  o f  s l u d g e  d r y i n g  

b e d s  a r e  d e m o l i s h e d .   S o m e  o p e r a t i n g  c o n t r o l  f a c t o r s  t h a t  m i g h t  a f f e c t  

t h e  t r e a t m e n t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r e  d e s c r i b e d  i n  t h e  a r t i c l e 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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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   言  

配 合 民 國 8 7 年 新 放 流 水 標 準 之 實 施，經 濟 部 工 業 局 所 屬 之 工 業 區 污

水 處 理 廠 正 積 極 進 行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工 作 ， 其 中 內 埔 污 水 處 理 廠 亦

包 括 在 內 ， 其 功 能 改 善 工 程 細 部 設 計 於 8 6 年 1 0 月 完 成 ， 隨 即 辦 理 發 包

施 工 ， 預 計 民 國 8 7 年 底 可 施 工 完 成 加 入 運 轉 。  

內 埔 工 業 區 污 水 廠 位 於 屏 東 縣 內 埔 鄉，於 民 國 7 3 年 開 發 完 成，為 菸

酒 及 綜 合 性 工 業 區 ， 總 面 積 9 9 公 頃 ， 其 中 工 廠 用 地 佔 7 2 公 頃 ， 住 宅 社

區 用 地 7 公 頃 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2 0 公 頃 。  

工 業 區 內 下 水 道 系 統 係 採 雨 、 污 水 分 流 制 ， 工 業 區 內 工 廠 廢 水 由 污

水 幹 管 收 集 ， 送 到 污 水 處 理 廠 做 適 當 處 理 後 排 入 東 港 溪 隘 寮 支 線 。  

內 埔 工 業 區 污 水 廠 位 於 工 業 區 西 南 側 ， 廠 區 面 積 約 3 公 頃 ， 於 民 國

8 1 年 完 成 污 水 處 理 廠 近 程 改 善 工 程 ， 設 計 平 均 日 處 理 量 為 5 , 6 0 0 C M D。

本 污 水 廠 原 處 理 系 統 採 用 旋 轉 生 物 圓 盤（ R B C）做 為 二 級 生 物 處 理 單 元 ，

於 近 程 改 善 工 程 中 增 加 三 次 混 凝 沉 澱 設 施 ， 再 配 合 既 有 的 快 濾 池 做 為 三

級 處 理 。  

本 功 能 改 善 工 程 中 包 括 既 有 老 舊 設 備 、 管 線 、 電 氣 、 儀 控 之 檢 修 及

汰 舊 換 新 ， 除 此 之 外 ， 由 於 東 港 溪 屬 於 水 源 水 質 水 量 保 護 區 ， 放 流 水 標

準 中 特 別 規 定 排 放 水 質 亦 須 符 合 氮 磷 限 值 之 標 準 ， 而 因 既 有 污 水 廠 並 無

除 氮 之 功 能 ， 乃 於 本 廠 此 次 功 能 改 善 工 程 中 ， 一 併 考 量 增 設 去 氮 除 磷 之

處 理 單 元 ， 希 望 將 來 於 本 廠 完 工 運 轉 後 ， 對 東 港 溪 水 污 染 之 減 輕 能 有 所

助 益 。  

 

二、內埔污水廠現況簡介  

內 埔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廠 原 污 水 處 理 流 程 如 圖 1， 其 平 均 進 流 污 水 水

質 及 處 理 後 水 質 詳 表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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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內 埔 污 水 廠 既 設 處 理 流 程 簡 介  



根 據 表 1 所 示 ， 原 處 理 程 序 對 於 N、 P 二 項 無 法 有 效 去 除 ； 而 本 污

水 廠 放 流 水 之 承 受 水 體 (東 港 溪 )係 屬 水 源 水 質 水 量 保 護 區 ， 依 放 流 水 標

準 之 規 定，除 硝 酸 鹽 氮 須 小 於 5 0  m g / L 外，尚 需 對 上 述 氮 磷 作 有 效 去 除，

使 其 氨 氮 ( N H 3 - N )≦ 1 0  m g / L ( a s  N )， 三 價 磷 酸 鹽 ( P O 4
- 3 )≦ 4  m g / L。  

表 1  內 埔 污 水 廠 進 、 出 流 水 質  

項       目  進    流 ( m g / L )  出    流 ( m g / L )  

B O D 5  1 5 0  1 5  

C O D   2 3 5  4 5  

T S S  1 5 0  1 2  

T K N  5 . 2 ～ 3 3 . 9  4 . 7 ～ 1 3 . 1  

N H 3 - N  6 . 1 6 ～ 4 2 . 0 5  1 . 7 5 ～ 2 0 . 7 5  

T - P  ( a s  P O 4
- 3 )  1 0 . 3 6 ～ 3 5 . 6 1  1 2 . 9 6 ～ 2 9 . 3 3  

p H  7 . 4  7 . 5  

調 查 期 間 ： 8 4 年 2 月 至 8 5 年 1 2 月  

 

三、氮磷處理方案選擇  

依 據 前 述 進 流 污 水 水 質 調 查 ， 內 埔 污 水 廠 設 計 進 流 水 質 氮 磷 部 份 建

議 為 總 氮 ： 5 0  m g / L 及 總 磷 ： 3 5  m g / L。 為 符 合 放 流 水 標 準 ， 氮 之 去 除 率

須 為 8 0 %以 上 ， 而 磷 之 去 除 率 須 為 9 0 %以 上 。 就 目 前 之 處 理 技 術 ， 生 物

處 理 之 硝 化 作 用 其 去 除 效 率 可 達 9 0 %以 上。而 當 污 水 之 B O D 與 磷 之 比 值

大 於 1 0 比 1 時，生 物 除 磷 法 可 使 放 流 水 中 溶 解 性 磷 的 含 量 小 於 1 m g / L；

如 採 用 化 學 除 磷 技 術 ， 則 不 論 水 質 為 何 ， 放 流 水 中 磷 的 含 量 皆 可 小 於

1 m g / L。  

由 於 生 物 除 磷 法 效 率 取 決 於 污 水 之 B O D 與 磷 之 比 值，對 於 水 質 經 常

變 化 之 工 業 廢 水 而 言 較 不 適 合 ， 因 此 乃 選 用 化 學 除 磷 做 為 處 理 方 案 。 同

時 因 內 埔 污 水 廠 設 有 三 次 沉 澱 池 ， 可 利 用 該 池 做 為 化 學 除 磷 之 單 元 ， 操

作 技 術 可 更 有 把 握 。  

氨 氮 去 除 方 式 在 規 劃 時 提 出 兩 個 方 案 ： 第 一 方 案 為 除 既 有 的 生 物 旋

轉 盤 ( R B C )外 再 設 置 另 一 套 旋 轉 生 物 圓 盤 ， 以 做 為 生 物 硝 化 處 理 單 元 ，

第 二 方 案 則 除 既 有 的 旋 轉 生 物 圓 盤 外 再 設 置 另 一 套 缺 氧 及 曝 氣 生 物 反

應 池 。 第 一 方 案 之 優 點 為 ( 1 )控 制 及 操 作 較 簡 單 ， ( 2 ) 省 能 源 ， ( 3 )工 程 費



用 較 低 ， 其 缺 點 則 為 無 法 達 到 脫 硝 ； 第 二 方 案 之 優 點 為 ( 1 )可 達 到 脫 硝 ，

使 放 流 水 符 合 更 嚴 格 之 水 質 要 求， ( 2 )可 恢 復 水 中 鹼 度，減 少 需 氧 量， ( 3 )

較 符 合 設 計 新 趨 勢，其 缺 點 則 為 ( 1 )控 制 及 操 作 較 複 雜， ( 2 )工 程 費 較 高 。 

基 於 第 二 方 案 對 東 港 溪 河 川 水 質 之 改 善 程 度 較 佳 ， 以 及 內 埔 污 水 廠

同 仁 能 接 受 新 的 生 物 反 應 池 的 操 作 觀 念 ， 因 此 決 定 採 用 第 二 方 案 作 為 內

埔 污 水 廠 除 氮 之 處 理 方 案 。  

 

四、新設處理流程  

針 對 內 埔 污 水 廠 之 去 氮 除 磷 ， 本 改 善 工 程 之 處 理 流 程 概 要 如 圖 2 所

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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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 本 改 善 工 程 之 處 理 流 程 概 要  

 

對 於 氨 氮 之 去 除 ， 係 採 用 M o d i f i e d  L u d z a c k - E t t i n g e r  

P r o c e s s ( M L E )， 於 曝 氣 池 中 將 污 水 之 氨 氮 轉 換 成 硝 酸 氮 後 迴 流 至 缺 氧

池 ， 配 合 進 流 污 水 之 C O D 及 污 泥 濃 縮 池 上 澄 液 之 C O D 進 行 脫 硝 ， 將 硝

酸 氮 還 原 成 氮 氣 釋 出 ； 對 於 磷 之 去 除 ， 係 採 用 化 學 沉 降 方 式 ， 以 添 加 多

元 氯 化 鋁 ( P A C )經 混 凝 沉 澱 後 形 成 磷 酸 鋁 污 泥 ， 再 經 脫 水 後 隨 同 污 泥 餅

運 棄 。  

本 改 善 工 程 之 去 氮 除 磷 單 元 之 設 計 、 控 制 因 素 整 理 如 表 2。  



表 2  本 處 理 程 序 去 氮 除 磷 單 元 之 設 計 、 控 制 因 素  

 單   元  池  槽  概  述  設  計  及  控  制  因  素  

 

氨  

 

氮  

 

去  

 

缺 氧 池  由 原 二 沉 池 加 以 改
裝 ， 兩 池 串 聯 ， 加 蓋
並 加 攪 拌 機  

1 . 硝 酸 鹽 來 源 ： 自 曝 氣 池 後 段 迴 流
缺 氧 液 ( N R C Y ) ， 採 1 0 0 ％ 迴 流 。

2 . 碳 源 ： 原 污 水 及 濃 縮 池 上 澄 液 ，
C O D ： N 採 1 0 ： 1 。  

3 . 氧 化 還 原 電 位 ( O R P ) 控 制 於 5 0 以
下 ( 配 合 曝 氣 池 之 溶 氧 控 制 ) 。  

4 . 水 力 停 留 時 間 ( H R T ) ≒ 1 . 8 h r s 。  

除  

 

單  

 

元  

曝 氣 池  四 池 並 聯 ， 每 池 分 四
槽 串 聯 採 漸 減 式 曝
氣 方 式 ， 分 配 如 下 ：
4 0 ％ 、 2 5 ％ 、 2 5 ％ 、
1 0 ％  

1 . D O 控 制 每 池 前 三 槽 2 . 0 m g / L  

  ， 第 四 槽 0 . 5 m g / L 。  

2 . H R T ≒ 1 2 h r s  

3 . p H 控 制 於 8 左 右  

磷  

去  

除  

單  

元  

快 混 、 膠 凝
沉 澱 池  

快 混 池 、 膠 凝 池 、 三
沉 池  

1 . 加 藥 量 A l / P ： 2  m g  A l / m g - P  

2 . 快 混 池 D . T = 1 m i n （ 平 均 日 ）  

3 . 膠 凝 池 D . T = 3 0 m i n （ 平 均 日 ）  

4 . 三 沉 池 H R T = 3 . 4 h r s ( 最 大 日 ， 一
池 停 用 )  

5 . 溢 流 率 = 2 4 m 3 / m 2 . d ( 最 大 日 ， 一 池
停 用 )  

 

五、特殊設計項目考量  

內 埔 污 水 廠 廠 區 所 在 地 由 於 地 下 水 位 高 ， 若 配 合 原 廠 既 有 處 理 單 元

如 初 沉 池 、 R B C、 二 沉 池 等 之 水 位 而 不 設 中 繼 加 壓 站 時 ， 新 處 理 單 元 如

曝 氣 池 、 二 沉 池 、 快 混 、 膠 凝 、 三 沉 池 、 放 流 口 等 將 因 水 力 坡 降 需 求 而

使 設 施 愈 挖 愈 深 ， 不 但 增 加 工 程 費 ， 且 最 後 仍 需 加 設 放 流 泵 站 以 使 處 理

水 排 入 河 川 中 。 因 此 本 廠 在 原 二 沉 池 所 改 裝 之 缺 氧 池 之 後 ， 即 設 置 一 污

水 加 壓 站，以 將 後 續 單 元 水 位 提 升 至 地 面。本 廠 整 廠 水 力 剖 面 請 見 圖 3。 



M L E 法 中 曝 氣 池 後 段 之 混 合 液 (氨 氮 經 硝 化 作 用 ( n i t r i f i c a t i o n )已 氧

化 為 硝 酸 鹽 )通 常 需 以 泵 浦 迴 流 至 缺 氧 池 (稱 為 硝 化 循 環 液 ( N R C Y ) )，以 進

行 脫 硝 作 用 ( d e n i t r i f i c a t i o n )， 將 硝 酸 鹽 還 原 為 氮 氣 釋 出 至 大 氣 中 ， 本 工

程 中 因 設 有 如 上 所 述 之 污 水 加 壓 站 ， N R C Y 因 此 可 以 重 力 方 式 自 曝 氣 池

迴 流 至 缺 氧 池 中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二 沉 池 之 迴 流 污 泥 ( R A S )， 亦 可 以 重 力 方

式 迴 流 至 缺 氧 池 。 因 此 可 以 說 本 廠 係 以 一 污 水 中 繼 加 壓 站 代 替 了 迴 流 污

泥 泵 站、 N R C Y 泵 站 及 放 流 泵 站，節 省 了 工 程 費、用 地 及 泵 站 之 維 護 費 ；

惟 相 對 的 ， 其 操 作 電 費 則 將 增 加 。  

本 廠 廠 區 面 積 僅 3 公 頃 ， 原 預 留 空 地 不 多 且 皆 係 零 亂 不 整 ， 為 配 合

本 改 善 工 程 之 土 地 需 求，經 現 場 調 查 及 評 估 後，忍 痛 將 既 有 三 沉 池 (使 用

傾 斜 管，維 修 困 難、容 量 不 足 )，快 濾 池 (閒 置 多 年，反 沖 洗 機 制 有 問 題 ，

無 法 有 效 修 復 )， 貯 水 池 (佔 地 面 積 大 ， 效 果 不 彰 ， 閒 置 多 年 )， 及 部 份 乾

燥 床 (因 佔 地 面 積 大 而 位 置 適 中，需 徵 收 作 為 新 單 元 設 施 用 地；污 泥 改 用

脫 水 機 脫 水 )等 拆 除，以 容 許 在 舊 有 廠 區 窠 臼 上 有 較 佳 之 廠 區 配 置 方 式 。

本 廠 平 面 配 置 請 見 圖 4。  

 

六、影響處理效果之操作控制因素  

於 操 作 除 氮 流 程 時 ， 由 於 進 流 水 質 水 量 之 變 化 或 各 項 操 作 控 制 條 件

之 不 同 ， 皆 可 能 影 響 其 處 理 效 果 。 為 使 出 流 水 質 隨 時 皆 能 符 合 預 期 之 排

放 標 準 ， 如 何 藉 由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數 據 之 分 析 ， 而 針 對 某 些 操 作 控 制 條 件

作 適 當 之 調 整 ， 操 作 上 應 有 所 認 識 。 茲 將 影 響 處 理 效 果 之 操 作 控 制 因 素

敘 述 如 下 ：  

1 . N R C Y 迴 流 率  

原 則 上，設 計 之 N R C Y 迴 流 率 為 進 流 水 量 之 1 0 0％，然 實 際 之 迴 流

率 應 視 除 氮 效 果 而 調 整 。 由 於 除 氮 效 果 係 由 硝 酸 鹽 轉 換 成 氮 氣 後 排 除

而 達 成，因 此 若 能 迴 流 愈 多 之 硝 酸 鹽 至 缺 氧 池 中，則 除 氮 效 果 應 愈 佳 ，

即 N R C Y 迴 流 率 宜 操 作 在 最 大 值 。 該 值 之 決 定 ， 可 逐 漸 將 N R C Y 迴 流

率 提 高 至 除 氮 效 果 無 法 滿 足 需 求 （ 可 由 監 測 水 質 中 得 知 ） 或 缺 氧 池 已

超 過 負 荷 為 止 。  

2 .曝 氣 池 平 均 細 胞 停 留 時 間  

曝 氣 池 平 均 細 胞 停 留 時 間 （ a e r o b i c  M C R T） 之 長 短 關 係 著 硝 化 作

用 之 完 全 與 否 ， 為 確 保 硝 化 作 用 能 順 利 發 生 並 完 成 ， 應 提 供 足 夠 之 曝



氣 池 平 均 細 胞 停 留 時 間，且 採 用 安 全 係 數（ s a f e t y  f a c t o r）為 1 . 5～ 2 . 0。

另 外 ， 溫 度 之 高 低 將 會 影 響 曝 氣 池 平 均 細 胞 停 留 時 間 之 長 短 ， 溫 度 愈

低 ， 所 需 之 平 均 細 胞 停 留 時 間 愈 長 。  

3 .廢 棄 污 泥 量  

為 維 持 適 當 之 曝 氣 池 平 均 細 胞 停 留 時 間 ， 可 藉 由 廢 棄 污 泥 量 之 多

寡 達 成 之 。 每 日 之 廢 棄 污 泥 量 應 隨 當 日 之 操 作 條 件 而 調 整 ， 惟 每 日 調

整 之 幅 度 不 得 超 過 2 0 %， 否 則 將 影 響 整 個 生 物 系 統 之 正 常 操 作 。  

4 .迴 流 污 泥 率  

原 則 上 ， 設 計 之 迴 流 污 泥 率 最 高 可 達 1 0 0％ ， 平 常 則 預 期 操 作 在

6 0％。迴 流 至 缺 氧 池 之 R A S 亦 含 有 硝 酸 氮，因 此 過 大 之 R A S 迴 流 率 將

使 缺 氧 池 超 載 而 降 低 脫 硝 效 果 ， 故 R A S 迴 流 率 宜 操 作 在 最 小 值 。 該 值

可 由 二 沉 池 之 污 泥 毯 厚 度 及 M L S S 濃 度 決 定 之 。  

5 .  曝 氣 池 之 溶 氧 濃 度  

原 則 上 ， 曝 氣 池 之 溶 氧 （ D O） 濃 度 應 維 持 在 0 . 5～ 2 . 0 m g / L 之 間 ，

並 應 儘 可 能 避 免 D O 濃 度 低 於 0 . 3 m g / L 或 高 於 3 m g / L。本 廠 設 計 之 曝 氣

池 D O 濃 度 為 2 . 0 m g / L。 若 D O 濃 度 過 低 ， 則 B O D 之 去 除 效 率 可 能 減

少 3 0％ ～ 5 0％ 以 上 ； D O 濃 度 過 高 ， 則 可 能 導 致 污 泥 沉 降 性 不 佳 且 浪

費 能 源 。  

6 .二 沉 池 之 操 作  

操 作 二 沉 池 時 應 注 意 之 參 數 主 要 有 三，即 表 面 溢 流 率（ S O R）、固

體 負 荷 率（ S L R）及 污 泥 毯 厚 度。 S O R 與 固 體 物 之 沉 降 效 率 直 接 相 關 ，

其 值 建 議 應 介 於 1 2～ 3 2 m / d a y 之 間 。 如 S O R 值 過 高 ， 將 導 致 二 沉 池 之

水 力 超 載 ； 如 S O R 值 過 低 ， 將 使 二 沉 池 水 力 停 留 時 間 過 長 而 導 致 污 泥

上 浮 或 鬆 化 。 S L R 則 直 接 影 響 到 二 沉 池 之 固 液 分 離 效 果 及 迴 流 污 泥 濃

度 ， 其 值 建 議 應 介 於 3～ 6 k g / h r . m 2 之 間 。 如 果 二 沉 池 面 臨 S L R 及 污 泥

毯 厚 度 過 高 之 問 題 ， 則 操 作 人 員 可 由 增 加 廢 棄 污 泥 率 以 降 低 曝 氣 池 之

M L S S 濃 度 來 調 整 。 然 M L S S 濃 度 之 降 低 速 率 不 可 過 鉅 ， 應 緩 慢 調 整

之 ， 可 以 每 星 期 降 低 不 超 過 1 0％ 為 原 則 。 若 調 降 速 率 過 鉅 ， 可 能 導 致

污 泥 沉 降 性 變 差 及 降 低 硝 化 速 率 。 另 外 ， 若 污 泥 毯 厚 度 隨 時 皆 高 於 池

側 水 深 之 2 5％ ， 則 操 作 人 員 應 進 行 原 因 探 討 並 設 法 改 善 之 。  

7 .鹼 度 ( a l k a l i n i t y )調 整  

由 於 硝 化 作 用 會 消 耗 鹼 度 ， 因 此 若 進 流 污 水 中 鹼 度 不 足 時 ， 則 應

添 加 適 當 之 化 學 藥 劑，以 維 持 硝 化 作 用 之 進 行。一 般 而 言， 2 0 0 m g / L ( a s  



C a C O 3 )之 鹼 度 可 供 氧 化 2 0 m g / L 氨 氮 之 所 需。本 廠 鹼 度 調 整 採 用 之 化 學

藥 劑 為 N a O H。  

 

七、結   語  

內 埔 工 業 區 污 水 廠 為 符 合 民 國 8 7 年 新 放 流 水 標 準 及 東 港 溪 水 源 水

質 水 量 保 護 區 氮 磷 限 值 之 標 準 ， 使 用 M o d i f i e d  L u d z a c k - E t t i n g e r  

P r o c e s s ( M L E )之 缺 氧 及 曝 氣 生 物 反 應 池 做 為 氨 氮 去 除 方 式 ， 並 使 用 以 多

元 氯 化 鋁 做 為 混 凝 劑 之 三 次 混 凝 沉 澱 除 磷 單 元。M L E 法 在 操 作 上 與 一 般

活 性 污 泥 法 並 無 太 大 之 區 別，只 多 了 硝 化 循 環 液 ( N R C Y )；而 混 凝 沉 澱 除

磷 法 對 操 作 人 員 來 說 更 是 已 行 之 多 年 。 因 此 只 要 在 操 作 時 注 意 影 響 處 理

效 果 之 操 作 控 制 因 素 ， 藉 由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數 據 之 分 析 ， 而 對 某 些 操 作 控

制 因 素 作 適 當 之 調 整 ， 使 處 理 水 達 到 原 設 計 目 標 應 極 容 易 。  

 



圖 3  水 力 剖 面 圖  

 

圖 4  內 埔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理 廠 平 面 配 置 圖  


